厦门南洋职业学院“先进班级”评选办法

为了创造良好的班风、校风，加强班级建设，及时评选、表彰先进班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全班学生能遵纪守法，严格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及学校有关的规章制度和班级公约，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能力较强。思想政治表现好，在申请评选年度班无突发不良事故，没有出现受纪律处分的学生。
（二）班级学生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气氛浓厚，旷课迟到现象极少，出勤率必须达到90％以上，无旷考；课堂秩序良好，受到任课教师的普遍好评。按时完成作业，勤奋钻研专业知识，学习成绩较好，考试及格率、各科平均成绩均有显著提高。
(三)班级风气良好，学生品德端正，无不良嗜好；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。礼貌待人，尊敬师长，积极主动参与班、院、校建设和公益活动。
（四）教室、宿舍布置整齐、美观，班级宿舍当年的卫生检查红榜率要达到80％。值日生轮值制度健全，无乱扔废纸、果皮和随地吐痰的现象，经常保持教室和卫生区的清洁卫生，爱护公共财物。
（五）无发生重大事件、案件或安全隐患。
（六）班委会、团支部工作积极，班级活动活跃，学生干部以身作则，带领全班同学完成各项任务，为创建助人为乐、团结向上、朝气蓬勃的班级集体，取得较突出的成绩。
二、评选程序及办法
（一）各班级根据先进班级评选条件，总结自评，提出书面材料。
（二）根据先进班级的评选条件，辅导员对班级现状进行检查，并查阅历次各种评比和学籍管理、日常行政管理的有关档案，提出申请自荐意见并送二级学院，在其综合把关后报学工处。
（三）学工处对全校班级评先材料进行综合审核，并征询其他处室和任课教师意见，召开处务会提出初评意见，报分管校长组织有关会议研究确定。
（四）先进班级的评选在每学年第二学期末进行，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表彰。
三、奖励办法
学校通报表彰，授予“先进班级”奖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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